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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―  2018-2019 財政年度按學習程度劃分的

教育開支 *  
 

 
 

註 :  ( * )  預 計 數 字。  
 

圖 2 ―  2013-2014 至 2017-2018 學年間有特殊
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  

 

 

 
 

圖 3 ―  2017-2018 學年就讀公營主流學校的
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 (按學校級別
及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^劃分 ) 

 
 

    
 
 
 
 

註 :  ( ^ )  自 2 0 1 7 - 2 0 1 8 學 年 起 ， 精 神 病 患 獲 列 為 其 中 一 個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類 別 。 教 育 局 尚 未 能 提 供 公 營 主 流 學 校

有 精神 病 患 學生 的 人 數。  
 ( # )  "其 他 "指 肢 體傷 殘 、 視障 及聽 障 。  
 ( * )  由 於 四 捨五 入， 百 分 率相 加的 總 和 未必 等於 1 0 0 %。  

重點  
 
  在香港，特殊教育是為有特殊
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教育服務，

以幫助他們充分發展潛能，增強

他們獨立生活的能力，使他們

能夠融入社會。在 2018-2019 財政
年度，政府的特殊教育開支預算

約為 32 億港元，佔教育總開支
約 3%(圖 1)。  

 
  特殊教育需要包括患有各類殘疾
學生的需要。有嚴重學習困難或

多重弱能的兒童會獲轉介入讀

特殊學校，以便加強支援。其他

可受惠於普通學校教育的兒童

則入讀主流學校。  
 
  在過去 5 個學年，就讀於特殊
學校的學生人數大致保持穩定，

約為每年 7 700 至 7 900 人。
然而，同期就讀於公營主流學校

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

則呈上升趨勢， 2017-2018 學年
的學生人數達 45 360 人，較
2013-2014 學年增加 34.1%(圖 2)。  

 
  在 2017-2018 學年，有特殊教育
需要的小學生及中學生分別佔

公營主流學校小學生及中學生

總人數的 7.8%及 8.6%。這些
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不同

類別的特殊教育需要，當中

最常見的為特殊學習困難，佔

有特殊教育需要小學生的 40%及
中學生的 51%，隨後為自閉症、
注意力不足／過度活躍症、言語

障礙、智障等 (圖 3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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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980 
(佔小學生總人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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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教育需要 (續 )  
 

圖 4 ―  2017-2018 學年按取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
的人數劃分公營主流學校的分布情況  

 

 
 
圖 5 ―  2015-2016 至 2017-2018 學年間公營主流

學校的教師與班級比例  
 

 2015-2016 2016-2017 2017-2018* 
官立小學  1.8:1 1.8:1 1.9:1 
官立中學  2.3:1 2.3:1 2.3:1 
資助小學  1.9:1 1.9:1 2.0:1 
資助中學  2.3:1 2.4:1 2.4:1 

 

註 :  ( * )  預 計 數 字。  

 
圖 6 ―  2013-2014 至 2017-2018 學年間教育局用

於提供三層課程的開支及修畢三層課程的

教師人數  
 

 
 

註 :  ( ^ )  經 修 訂 預算 及臨 時 數 字。  

重點  
 

  由於入讀公營主流學校的
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趨增，

這些學校所取錄的有特殊

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出現不均，

導致教師工作量失衡 (圖 4)。
在 2017-2018 學年，約 44%
中學及 50%小學在該學年內
取錄超過 50 名有特殊教育
需要的學生。  

 

  自 2017-2018 學年開始，政府
將公營中、小學 (包括特殊
學校 )的教師與班級比例劃一
增加 0.1，藉以為學校提供
額外教學人員，以推展各項

教育措施，以及提升教育

質素。該項措施或有助紓減

教師在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

學生方面的工作量 (圖 5)。  
 

 除上述措施外，教育局自
2007-2008 學年起，一直為
現職教師提供有系統的基礎、

高級及專題課程 ("三層課程")，
以提高教師照顧有特殊教育

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。  
 

  在過去 5 個學年，教育局
用於提供三層課程的開支，

以及修畢三層課程的教師

人數正逐步增加 (圖 6)。
然而，審計署最近發現，

不少學校未能達到教育局就

三層課程訂定的培訓目標。

教育局在回應時表示，會加強

採取措施，以協助學校達到

培訓目標。  
 

 
數據來源： Education Bureau的最新數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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